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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202109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李安洪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在“十四五”期间统筹解决自治区层面统

筹推进重大项目和“双百双新”项目能耗指标的建议，由自治区

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交由我委办理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国家有关会议通报，国家下达我区“十四五”能耗强度

下降控制目标为13.5%，增量控制目标为1170万吨标准煤（等价

值），对全区能耗双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我委正在按照国家

和自治区部署开展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实施方案编制工作，在确

保全区完成能耗双控目标任务的前期下，将综合考虑各市经济社

会发展、能效水平、“十三五”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等因素，合理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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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各市能耗双控指标。同时，我委将指导北海市通过节能挖潜等

方式，努力保障能耗指标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感谢您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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